
澎 湖 縣 七 美 鄉 公 所 辦 理 實 物 銀 行 扶 助 申 請 表 
申
請
人
資
料 

姓 名  身 分 證 字 號  

聯絡電話  出 生 年 月 日  

戶籍地址  

居住地址  

陷

困

情

形

陳

述

欄 

 

 

 

 

 

 

申
請
須
知 

本表有關之各項資料，均係本人據實提供；訪視小組訪

視本人及家庭時，係由本人或家屬據實陳述；如有不實

願自負法律責任，並返還扶助內容。 

簽章： 

日期： 

申

請

事

由 

□ 申請社會福利相關補助、扶助、津貼或保險給付，尚未核准期間或經審

查不符資格，需民生物資扶助。 

□ 因突遇急難事故（如災害、疾病、意外等）需民生物資扶助。 

□ 已核定為社會福利相關補助、扶助、津貼對象，其生活陷困，經本所評

估認定需民生物資扶助者。 

□ 經本所專案核准需實物銀行扶助者。 

澎 湖 縣 七 美 鄉 公 所 審 查 意 見 簽 核 處 

村里幹事 

訪查情形 

申請人□實際 □未實際居住於本鄉。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
 

承辦人員 
□經審符合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一項第   款資格。 

□不符合申請資格，係因 
 

承辦課長  秘 書  

機關首長 

□符合 

□ 發放一次性民生物資。 

□ 按週發放民生物資，自    年   月   日起

發放，共發放    週。 

□其他 

 

 


